附件3：
同意调阅无违法犯罪记录的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现就自愿接受调阅无违法犯罪记录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 本人自愿同意并授权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张家港大队向公安机关查询、调阅本人的无违法犯罪记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存在刑事犯罪记录、行政违法记录等。
2. 本人保证向调阅单位提供的身份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隐瞒或虚假陈述。
3. 本人知晓并理解，此次调阅无违法犯罪记录是用于张家 港市消防救援大队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必要环节，自愿配合 调阅单位完成相关流程，若调阅过程中需本人提供补充材料，将及时予以提供。
4. 若经调阅发现本人存在未如实告知的违法犯罪记录，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5. 本承诺自本人签字、按手印之日起生效，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附：1. 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2. 户 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复印件
承诺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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